	學院別
	教育學院

	系所別
	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班

	報考資格
	1、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輔導、心理、教育及其他相關系、所畢業，得有碩士（含）以上學位者。
2、 具有同等學力規定之資格者。

	招生名額
	正 取
	6名

	
	備 取
	3名

	第一階段 (70%)
	筆 試(40%)
	㈠諮商與輔導之理論與方法25%
㈡英文諮商輔導名著15%

	
	審 查(30%)
	繳交資料：
1. 碩士學位證書影本。
2. 碩士論文（無碩士論文者，得以相當之學術論著代替）。10%
3. 修讀碩士學位期間歷年成績（包括碩士論文考試成績）總表。05%
4. 論文計畫（計畫本文以不超過一萬字為原則）。05%
5. 已發表之學術著作（學術著作以最近5年內發表者為限，論文以外國文字撰寫者，須附加中文摘要）。05%
6. 自傳與諮商專業簡歷與進修計畫。05%
※以上所須繳交之資料均一式三份（請分裝三袋）。
（各審查委員審查成績須轉換成T分數計算）

	第二
階段
(30%)
	口 試
(30%)
	1. 論文計畫及其他10%。
2. 諮商技術演練20%。
（各口試委員口試成績須轉換成T分數計算）

	特定科目

標準
	第一階段英文諮商輔導名著分數未達本所到考考生百分等級三十者，不予錄取，不得參加第二階段口試。

	總成績相同
時評比順序
	1.專業科目（筆試）總分
2.諮商與輔導之理論與方法
3.英文諮商輔導名著

	備    註
	1. 第一階段由全體考生參加，依正取名額之二倍（12名）錄取後，始參加第二階段口試，再依總成績錄取。
2. 參加口試者所繳各項資料，於口試完當天向本所領回。其他未參與口試者請於口試時間後3天內至本所領回，逾期不負責保管。
3. 凡以同等學力及碩士學位非主修諮商與心理治療領域者，入學後須加修本所碩士班相關課程2～4門。
4. 考生凡任一考試科目或口試缺考或零分者，皆不予錄取。
5. 報名相關問題請洽：(07)7172930轉2101輔導與諮商研究所。
6. 本系網址：http://www.nknu.edu.tw/~adv/。
7. 101學年度筆試考科(二)「英文諮商輔導名著」變更為「諮商輔導英文文選」；口試項目1.「論文計畫及其他」變更為「面談」。


